
來臺工作前，於母國接受HIV篩檢

在臺期間預防及定期篩檢HIV

• 建議受聘僱外國人來臺前先接受HIV 篩檢，
了解自身健康狀況；如為HIV 感染者，建
議留在母國接受治療至穩定控制病情

• 感染HIV之外國人在臺服藥治療費用須自付
(約新臺幣20萬元/年)，如已加入我國健保者，
在臺服藥兩年後治療費用，依健保給付規定
辦理

安全性行為

• 曾有性行為者至少1次
• 有不安全性行為者至少每年1次
• 若有感染風險行為(如與人共用
針具、多重性伴侶、合併使用
成癮性藥物、感染性病等)，則
建議每3至6個月檢驗1次

全程使用保險套
及水性潤滑液

真實感染案例

某50歲受聘僱外國人來臺工作三年多，因身體
不適、發燒就醫，後病情惡化、昏迷(弓漿蟲
腦炎)，住進加護病房(確診HIV感染)，遠在母
國家人非常擔憂其病情、無法就近照顧…

• 若在臺確診HIV，可留臺繼續工作，雇主不得以
感染HIV為由遣返或解約。

• 建議感染者積極接受治療，穩定控制病情。

如確診HIV，請積極接受治療！

HIV/AIDS 預防、篩檢及治療等相關衛教資訊

在臺工作外國人預防HIV感染，鼓勵定期篩檢

建議篩檢頻率


